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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青岛伟胜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青岛伟

胜电子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伟胜”）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借款额

度。借款利率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协商确定为年利率 3.5%。借款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 3 年。相应额度

在借款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本次提供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提供借款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伟胜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

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拟以自有资金向青岛伟胜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

的借款额度，借款利率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协商确定为年利率 3.5%。借款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相应额度在借款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青岛伟胜提供借款的议案》，因青岛伟胜最近一期的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提供借款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本次主要为支持青岛伟胜的发展，解决其正常资金周转问题，降低融资成

本，在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利用公司部分暂时闲置

的自有资金向其提供借款，本次提供借款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提供借款对象情况

（一）基本情况

法人名称 青岛伟胜电子塑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7278084491

法定代表人 袁钱

成立日期 2001/08/02

注册地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国际工业园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国际工业园

注册资本 7398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专业设计服务；技术玻璃制品

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 公司持股 60%，德清辰德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40%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其他：______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指标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70.18 5,605.82

负债总额 6,101.63 5,828.01

净资产 -331.45 -222.18

资产负债率 105.74 103.96

2025 年年度

（经审计）

2026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37.77 1,373.78

净利润 91.81 109.27

（二）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青岛伟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60%，公司副董事长杨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阿永先生控制的德清

辰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伟胜 40%股份，德清辰德实业有限公司本次未同比

例提供借款。

（三）上一会计年度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5年度，公司提供给青岛伟胜借款0万元（本金）,截至2025年12月31

日，公司提供给青岛伟胜的借款余额为 970.5 万元（本金），不存在财务资助

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青岛伟胜签订《借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人）

乙方：青岛伟胜电子塑胶有限公司（借款人）

（二）借款金额、期限、用途及利率

2.1 借款金额：甲方同意根据乙方实际经营需要，向乙方提供人民币

5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的借款额度，根据乙方实际需要分批

次进行放款。



2.2 借款期限：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在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

2.3 借款用途：乙方所借款项用途为正常资金周转，生产和经营需要。

2.4 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3.5%（年利率），按借款实际占用天数

进行计算。

（三）还款方式

乙方按照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在还款之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四）违约责任

4.1 乙方违反协议约定使用借款；或提供的证明、资料等文件存在虚假、违

法的情况；或在协议履行期间出现重大不利情形，未书面通知甲方的，甲方有

权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协议项下债务。

4.2 乙方逾期归还协议项下债务的，应按照万分之三/每日的标准，就迟延

履行之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4.3 乙方逾期履行债务累计超过二十天，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立

即清偿借款，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五）争议与解决

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均可提请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六）合同签署和生效

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且甲方股东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提供借款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公司提供借款的对象青岛伟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

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在提供借款的过程中，

公司将会根据青岛伟胜的实际资金需求节奏，并在充分考虑资金风险的情况下，

分批发放借款。在提供借款的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青岛伟胜提供借款，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将按实际使用资金金额及使用期限收取利息。公司对青岛伟胜具有有效控

制，本次借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青岛伟胜提供

借款事项。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7444.83 万元（不含本次

借款），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7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0元；公司未有逾期未收回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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